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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 岛 市 城 市 管 理 局 
 

 

青城管〔2020〕118 号                   签发人：孙 炜 
  

青岛市城市管理局 
关于印发《青岛市城市道路清扫保洁 

精细化工作标准》的通知 
 

各区（市）城市管理局（住房和城市建设管理局、住房和城乡建

设局、城乡建设局）、高新区建设部： 

现将《青岛市城市道路清扫保洁精细化工作标准》印发给你

们，请认真贯彻执行。 

 

 

             青岛市城市管理局 

             2020 年 12 月 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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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岛市城市道路清扫保洁精细化工作标准 
 

为进一步提高城市道路清扫保洁质量，规范清扫保洁作业流

程和标准，不断提升环境卫生精细化管理水平，全力打造“方便

温馨之城”，根据有关标准、规范和相关规定，结合我市实际，

制定本标准。 

一、总体要求 

1.城市道路清扫保洁以“文明、清洁、安全、有序”为目标，

推广应用新技术和新工艺，采取冲、洗、扫、洒等综合作业方式，

不断提升清扫保洁质量和效率，有效减少环境污染、降低对公众

生活及道路交通的影响。 

2.城市道路清扫保洁范围包括车行道（含机动车道、非机动

车道）、人行道、隧道、人行过街地下通道、步行街、高架路、

人行过街天桥、立交桥等。 

3.城市道路清扫保洁作业质量应做到道路整体清洁，路面呈

现本色，达到“六净、六不、一洁、一见本色”标准。即：路面

净、路牙净、雨水箅子净、树穴净、绿化带（地）净、墙根净；

不见杂物，不见积水、泥沙、石屑，不见人畜粪便，不漏收堆，

不往雨水箅子、绿化带扫倒垃圾，不焚烧垃圾；视野范围内清洁；

路见本色。 

4.城市道路清扫保洁实行分级管理和作业，其他公共区域的

清扫保洁质量应符合本标准相应等级的质量控制要求。各区市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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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清扫保洁等级划分标准要求，结合辖区实际，合理确定各类

城市道路、其他公共区域的清扫保洁等级，并组织实施清扫保洁

作业。 

5.进一步推广环卫保洁服务作业市场化，提升道路保洁技术

装备专业化水平。大力推广清扫保洁机械化，优化工艺方式，建

立以机械化为主、人工清洁为辅、定时守岗的标准化作业模式。

其中，城市快速路、主次干路，应以大型保洁机具联合作业为主，

小型保洁机具巡回作业为辅。作业单位应根据道路实际和标准规

范要求，合理调配人员和车辆、落实作业时间和频次，配足作业

设备和工具，确保人力物力充足。 

6.城市道路清扫保洁时，应对道路范围内的人行道、车行

道、隔离护栏、绿化带、树穴、雨水箅子等进行全面清扫保洁，

落实青岛市市容和环境卫生责任区制度要求，与相邻责任区无缝

对接，确保城市环境卫生保洁责任区域无空白、无交叉。 

7.建立机动应急队伍，坚持进行日常巡查，随时发现、即时

解决环境卫生存在问题，持续保持环境卫生干净整洁。 

二、城市道路清扫保洁管理要求 

（一）保洁分级 

依据《城市环境卫生质量标准》、《山东省城市道路深度保洁

操作指南》等，结合实际将城市道路划分为 4个清扫保洁等级（以

下简称“保洁等级”），分别为深度保洁、一级保洁、二级保洁、

三级保洁。城市道路保洁等级划分标准详见下表（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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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青岛市城市道路清扫保洁等级划分标准 

保洁等级 划分标准 

深度保洁 

1.城市快速路、主干路，重点区域的次干路； 

2.位于经济发展层面高、功能定位高、公共设施完善的展示型区域的

道路； 

3.位于党政机关、外事机构周边和重要商业、旅游、文化、教育、卫

生、体育、交通场站等公共场所周边的道路。 

一级保洁 

1.非重点区域的次干路及城市次干路连接的重点区域支路； 

2.位于较重要商业、旅游、文化、教育、卫生、体育、交通场站等公

共场所周边的道路。 

二级保洁 

1.城市建成区的支路，重点区域的街巷道路； 

2.位于一般商业、旅游、文化、教育、卫生、体育、交通场站等公共

场所周边的道路； 

3.位于企事业单位和居住区周边的道路。 

三级保洁 

1.城郊结合部的支路，居住区街巷道路； 

2.位于远离居住区、企事业单位和公共场所地区的道路； 

3.存在无排水管道、路缘石以及人行道未硬化等情形的简陋道路。 

（二）基本要求 

1.城市高架路、立交桥、隧道与同保洁等级道路连接的，其

清扫保洁要求与所连接道路的保洁等级要求相同；与不同等级道

路连接的，其清扫保洁要求与较高等级道路的保洁等级要求相同。 

2.广场、步行街、人行栈道、人行过街天桥桥面、人行过街

地下通道路面的清扫保洁质量应符合或高于一级保洁质量标准

要求。其中，属于经济发展层面高、功能定位高、公共设施完善

的展示型区域的，位于党政机关、外事机构周边和重要商业、旅

游、文化、教育、卫生、体育、交通场站等公共场所周边的，按

深度保洁质量标准要求执行。 

3.未实行物业管理的居民居住区公共区域保洁应符合或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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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三级保洁质量标准要求。 

4.按照青岛市市容和环境卫生责任区制度要求，城市道路两

侧的绿地（绿化带、街角口袋公园）、地铁站出入口等附属区域，

便民摊点群、临街门店和单位门前以及垃圾收集桶点容器、车行

道隔离护栏、步行道休闲座椅等，应保持卫生干净整洁，无暴露

垃圾、粪便、污水、污渍等情况。 

（三）管理标准 

城市道路清扫保洁作业包括机械清扫（洗扫、吸扫）、冲洗

（清洗冲刷）、洒水、人工保洁等作业方式，各保洁等级道路应

符合相应分级作业管理要求规定，详见《青岛市城市道路清扫保

洁分级作业管理要求》（表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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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青岛市城市道路清扫保洁分级作业管理要求 

保洁等级 

人工清扫保洁作业 

机械清扫保洁作业 

机动车道 非机动车

道和人行

道冲洗 普扫频次和时限 
清扫保洁作业时间 人均保洁面积 冲洗 

（清洗冲刷） 
机扫（洗扫） 洒水 

（小时、h） （m
2
/班次·人） 

深度保洁 

2 次/天 1.4月-10 月，≥18h（5：00—23:00） 

≤3500 

1 次/天 2 次/天 

3 次/天 1次/3天 1.早间， 6：30 前完成 

2.午间，12:30-14：30 
2.11 月-次年 3 月，≥16h（5：00—21:00） 22：00-次日 5：00 

第一次， 6：00 前

完成 

第二次， 

14:00-16:00 

一级保洁 

2 次/天 1.4月-10 月，≥16h（5：00—21:00） 

≤4000 

1 次/天 2 次/天 

2 次/天 1 次/周 
1.早间， 6：30 前完成 

2.午间，12:30-15：00 
2.11 月-次年 3 月，≥14h（5：00—19:00）。 22：00-次日 5：00 

第一次， 7：00 前

完成 

第二次，16：00 前

完成 

二级保洁 

2 次/天 1.4月-10 月，≥14 小时（5：00—19:00） 

≤4500 

1 次/天 2 次/天 

1 次/天 
根据实际

情况适时

冲洗 
1.早间， 6：30 前完成 

2.午间，12:30-15：00 

2.11 月-次年 3 月，≥12 小时（5：00—

17:00） 
22：00-次日 5：00 

第一次， 7：00 前

完成 

第二次，16：00 前

完成 

三级保洁 

1 次/天 

全年，≥8小时 ≤5000 根据实际情况适时开展机扫、冲洗、洒水作业 
早间，7：00 前完成 

备注 

1.早间人工普扫作业（三级保洁道路除外），4 月至 10 月期间，应在 6：30 前完成；11 月份至次年 3 月份，应在 7：00前完成； 

2.符合相应保洁等级分级管理要求但实际达不到质量控制要求的，应加大作业力度和频次； 

3.雨天应停止洒水和冲洗作业，冬季结冰时段应停止带水作业，采用机械吸尘等其他方式进行作业； 

4.秋冬落叶季，可根据道路景观营造需要，采取“一路一策”精细实施“落叶缓扫”作业机制； 

5.道路洒水作业，宜结合路面尘土量、天气和空气质量等情况，在既定频次基础上适当调整增加；具备条件的，可扩大洒水作业覆盖范围； 

6.重污染天气时，应按照有关应急预案要求严格落实响应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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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清扫保洁作业规范 

（一）人工（清扫保洁）作业 

1.人工作业主要是指使用人力、非机动车进行的道路清

扫保洁作业，包括人工清扫、人工捡拾、果皮箱清掏、果皮

箱清洁、绿化带垃圾清理等作业方式。按先后顺序，分为普

扫、保洁两个阶段。普扫是指对城市道路路面进行的普遍清

扫；保洁是指在普扫之后进行的巡回不间断拣扫捡拾。普扫

结束后转入保洁作业，以巡回捡拾为主，并对果皮箱进行清

掏和擦洗；巡回保洁时，除秋季落叶季节外，不得使用大扫

帚。 

2.作业前应做好作业工具、设备的检查，确保作业工具

和设备整洁、安全、有效；清扫保洁时，作业工具应随身携

带，不得随意摆放影响市容观瞻；作业结束后，保洁工具应

在规定地点摆放整齐，车辆不得乱停乱放，不得对行人、周

边环境和市民生活造成影响。 

3.普扫时，应按人行道路面、树穴及周边、车行道路面、

雨水口的顺序依次进行，全面清洁路面。清扫作业时，要随

扫随收及时清理，把垃圾倒入密闭容器内，不得乱倒；不得

漏扫、扬扫，严格控制扬尘，避免妨碍行人，刮风天气应顺

风向进行清扫；雨后或冲洗作业时，要先推水，后清扫。在

车行道作业时，宜按照车行线反方向清扫，并从两个雨水口

向中间收堆；人行道扫至树穴处，应自树根部从里向外扫。 

4.不得将垃圾扫入雨水口（雨水箅子）、绿化带、河道、

边沟等处；严禁焚烧树叶、杂草和废弃物。归拢的垃圾靠边



 
 —８— 

打堆，及时清运，不漏收；收堆的垃圾，应装入密闭的垃圾

收集容器，并运至指定地点。 

5.小型环卫电动保洁车应遵守交通规则，顺向行驶，不

得违法载人，行驶速度不得超过 20km/h。 

（二）机械清扫作业（洗扫、吸扫） 

1.道路机械清扫作业时, 应采取喷雾压尘等方式, 机

扫车车速不得超过 8km/h；根据路面状况，及时调整好机扫

车的扫刷和吸口，做到有效清扫，禁止扫刷、吸口不落地空

跑作业，杜绝清扫扬尘现象。 

2.每次机械清扫作业时，应沿车行道相同方向行进，重

点清扫中央分隔带两侧和道路两侧；结合道路宽度、车行道

划分、道路分隔带设置等情况，机扫车沿道路两侧侧石平行

作业，进行双向四侧、双向两侧或单向两侧路面清扫，清除

路面所有砂尘和垃圾，保证路面整体清洁。 

3.机械清扫时，应注意观察路面障碍情况，对机扫车不

能清除的垃圾，应及时下车清除，避免损坏扫刷或其他设备，

清扫时注意不要损坏市政及交通设施。 

4.机械洗扫作业时，洗扫车应开启主喷嘴、边喷嘴、扫

刷和吸污等装置，对路面进行清洗的同时，将路面遗留的污

水污物扫至车辆吸污口吸入车厢内运走，不得造成路面积水

或撒漏污水；清洗水压力应大于等于 5MPa；洗扫污水回收率

不应低于 45%。 

5.道路清扫保洁作业收集的垃圾及回收的污水，应按规

定到指定场地存放或排放，不得撒漏，违规排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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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机械吸尘车辆应保持吸力充足，作业时无扬尘，车速

符合吸尘作业设计参数要求，保证路见底色。 

（三）机械冲洗作业（清洗冲刷） 

    1.车行道机械冲洗作业时，应覆盖全部机动车道；高压

冲洗车沿道路中央车道行进，从路中央向道路两侧（或单侧）

进行路面机械冲洗（清洗冲刷），将污水、污物冲向道路雨

水口一侧。 

2.机械冲洗作业时，车辆车速不得超过 15km/h，机械冲

洗（清洗冲刷）喷水设备水压应大于等于 300kPa。 

3.在机动车道进行机械冲洗作业，时间应在 22：00 至

次日 5:00；特殊情况下需白天作业的，应按规定使用提示音

乐，降低对车辆、行人的妨碍。  

4.清洗冲刷被油污污染较为严重的路面时，适当添加洗

洁精等清洁液，配合人工反复冲洗，直至路面见本色。 

5.没有雨水口或不具备排水条件的道路可不进行冲洗

作业。 

（四）道路洒水和喷雾 

1.洒水车辆作业时，应结合路面状态、气温、尘土量等

实际情况，及时调整好喷水方向和水压；喷水嘴喷出的水应

是均匀的扇形面、成雾状，不应出现条状或水流；要保证有

足够的水量将路面湿润通透，并喷洒均匀，达到路面见潮不

见水流的效果。洒水和喷雾作业时，应注意及时调整幅宽、

高度和水压, 避免将水喷溅到行人和其它车辆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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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每次洒水作业时，应按照车行道方向行进，并结合道

路规划、宽度、车行道划分、道路分隔带设置等情况，进行

道路双向两边、双向一边或单向一边路面洒水。 

3.机械洒水及喷雾作业时，车辆车速不得超过 20km/h

（或按照洒水车辆设定的有关参数执行）。 

（五）一般通用要求 

1.城市重点道路推行“冲洗+洗扫”联合作业模式，视

道路宽度和清洗车辆作业宽度，以及作业车辆投入量条件，

可以多车辆组成“梯形”或“品字形”队型一次性推进机械

化保洁作业，提升作业质量；采取大型保洁机具联合作业的，

应避开日间车流量大的时段，时间安排在每日 22 时至次日 5

时之间；机械冲洗与机械洗扫联合作业的，冲洗作业应在洗

扫作业前进行，且时间间隔不宜大于 30 分钟；支路、人行

道、道路两侧停车位底部等难以进行机械化清扫的路面，应

采取人工冲洗方式，有效清除道路积尘，抑制道路扬尘。 

2.机械化作业车辆出车前后，应做好车辆的例行检查，

确保车辆设备安全、标识清晰完整，车容整洁，无吊挂、飘

洒、滴漏等现象；作业过程中不得漏扫、漏冲，机扫车、冲

洗车、人工洗刷等宜相互配合，以消除路面的积泥、沙石、

污迹；车辆作业完成后应及时冲洗和保养车辆。 

3.作业人员应举止文明，严格遵守工作纪律，不脱岗、

串岗或聚堆闲聊，不违规捡拾废品，不做与作业无关的事项。

推行清扫保洁人员“轨迹管理”，确保定岗、定线、定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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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作业车辆应严格遵守交通规则，文明有序行驶，注意

行人和其他车辆安全，不得违章停放。作业时，车辆应开启

警示信号，冲洗车、洒水车、扫路车、雾炮车还需开启提示

音，并应控制适当的水压和行速，避免污水飞溅过往行人；

夜间及午休时间各种作业车辆不得开启提示音。 

5.道路清扫保洁机械化作业要根据服务区域的人流、车

流情况等，合理安排作业时间和方式。除必要的应急保障、

突发事件处置等特殊情况外，原则上交通高峰时段

（7:00-9:00；16:30-18:30），不进行洒水、机扫等机械化

车辆作业。 

6.清扫保洁作业人员（含车辆驾驶员、随车工作人员等）

应统一、规范着装，穿着具备警示功能的职业工装和反光背

心，夜间及凌晨作业必须佩戴警示灯，注意避让车辆行人，

安全、文明、规范开展作业。 

7.城市道路沿线有施工工地、裸土、货运场地的，经常

性撒漏污染的，平交路口未硬化的，应适时增加机械作业、

人工作业频次或调整作业方式，及时清理砂石、积尘等路面

污染，保持洁净。 

8.机械化清扫保洁作业方式应按照不同气候条件调整，

当出现台风、大雪、大雨等不适宜路面作业的气候条件，应

暂停机械清扫保洁作业；最低气温为 5℃及以下时，或者预

判会发生结冰现象时，应停止洒水和冲洗作业；气温在 0℃

以下时，湿扫车、洗扫车原则上应停止带水作业，确保道路

交通安全。结冰期，宜采用机械吸尘或其它方式进行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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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进行带水作业，应采用防冻措施。使用防冻的喷洒液，配

制浓度应根据其冰点和路面温度确定。 

9.新购置及现有具备条件的各类机械化保洁车辆，应按

照市环境卫生数字化、智慧化管理要求，加装相关数字化设

备，满足实时定位、轨迹回放、作业状态采集等数字化功能，

并纳入市环境卫生监管平台，实现远程监管。 

10.推广使用新能源车辆，新购置清扫保洁车辆应符合

新能源或清洁能源车辆购置要求；道路清扫保洁作业应优先

采用再生水，再生水应符合《再生水水质标准》（SL 368-2006）。 

四、清扫保洁作业质量要求 

（一）道路清扫保洁质量控制指标 

城市道路清扫作业完成后，路面应见本色、洁净度高、

目测无明显浮尘和垃圾；路面废弃物控制指标符合表3规定。 

 

表3  道路清扫保洁质量控制指标 

保洁等级 

果皮、纸屑、塑膜、烟蒂、

痰迹、口香糖等 

［片（个、处）/1000m
2
）］ 

尘土（g/m
2
） 

污水 

（m
2
/1000 m

2
） 车行道 人行道 

深度保洁 ≤5 

机动车道≤5 非机动车道≤8 

≤10 无 

一级保洁 ≤9 ≤10 无 

二级保洁 ≤15 ≤10 无 

三级保洁 ≤20 - - ≤2.0 

 

（二）路面废弃物清理等时限要求 

在保洁作业时段内，以人工巡回捡拾作业为主，路面出

现废弃物超过控制指标、撒漏污染突发事件、果皮箱歪斜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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损、可见垃圾等，应按照相应保洁等级时限要求（表4）及

时予以清除或修复。道路大面积污染需要集中清扫时，应及

时向交警等部门反映，按规定设置安全警示标志。 

 

表 4  道路保洁作业时限要求 

保洁等

级 

可见垃圾、可捡拾废

弃物 

果皮箱破损、歪斜

修复 

较大面积撒漏污染等突发情

况 

深度保

洁 
≤15 分钟 

1 天 

1 小时处理完毕或配合相关

部门处理 

一级保

洁 
≤20 分钟 

配合相关部门及时清理 
二级保

洁 
≤25 分钟 

三级保

洁 
≤30 分钟 2 天 

 

（三）果皮箱设置和管理 

1.道路两侧以及各类交通客运设施、公交站点、学校、

公园、公共设施、广场、社会停车场、公厕等人流密集场所

的出入口附近应设置果皮箱，且采用分类收集方式；果皮箱

间距数量应符合表5设置指标要求，其中较大公交车站处应

按2个果皮箱设置。果皮箱配置应美观、适用、标识明显，

与周围环境协调，具备防雨、抗老化、防腐、阻燃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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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  道路果皮箱设置要求 

保洁等级 道路两侧 公交车站 十字路口 

深度保洁 每 50-100 米设置 1个 1-2 个 2-4 个 

一级保洁 每 100-200 米设置 1个 1 个 2 个 

二级保洁 每 100-200 米设置 1个 1 个 2 个 

三级保洁 每 200-400 米设置 1个 1 个 1 个 

 

2.果皮箱应外观整洁，无张贴小广告，无破损、歪斜，

随日常道路保洁作业及时进行内部清掏、外部保洁。深度保

洁道路，每日清掏和擦洗不少于4次；其他保洁等级道路，

每日清掏不少于2次，擦洗不少于1次，确保无满溢、周边无

垃圾；存在破损、歪斜不规整的，应及时进行修复。 

（四）近海岸边、滩涂 

近海岸边、滩涂保洁区域内必须达到“四不、四净”标

准。“四不”：不见暴露垃圾、不见烟蒂等废弃物、不见便

溺物、不见玻璃竹签等。“四净”：礁石净、沙滩净、海岸

阶梯净、平台护坡净。 

五、附则 

1.本标准适用于青岛市市区及县级市的建成区（或实行

城市化管理的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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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本标准自发布之日起施行，青岛市城市管理局印发的

《青岛市道路保洁精细化工作标准（试行）》（青城管〔2016〕

76号）同时废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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